芒市司法局机关职能和内设机构情况

根据《芒市司法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（芒办发〔2019〕28号）精神，芒市司法局机关职能和内设机构工作情况如下：
一、芒市司法局设11个内设机构
办公室、法治建设与督查股、规范性文件审查股、社区矫正管理股、行政复议股、行政执法监督股、普法与依法治理股、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股、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、律师工作管理股、政治办。
二、内设机构工作职责

（一）办公室
    工作职责：负责机关日常运转工作。负责本单位突发事件处置、监控、信息、应急指挥等工作。负责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的办理工作。负责本单位财务管理、国有资产管理、政府采购、物资装备、公车管理和基本建设管理工作。负责本单位基本建设项目的论证、评估、审查、上报和实施工作。承担本单位信息化建设工作，负责信息化硬件设施建设工作，落实司法行政信息化建设总体规划、标准规范和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工作。承担涉外事务有关工作。
    （二）法治建设与督查股
    工作职责：负责市委依法治市办日常事务。开展全面依法治市理论与实践调查研究工作。承办全面依法治市工作规划建设的协调工作。负责拟定全面依法治市决策部署的年度督查工作计划，开展重大专项督查，提出督查意见、问责建议。负责统筹推进全市依法行政、建设法治政府工作。接受全市各部门、各乡镇法治工作重要决定和方案的备案。负责推进全市司法行政改革工作。
   （三）规范性文件审查股（与法治建设与督查股合署办公）
    工作职责：负责组织开展市政府、市司法局行政规范性文件编纂、审查、备案清理和解释工作。指导、监督全市各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清理工作。承办市委、市政府和市司法局规范性文件及其他有关文件的合法性审查工作。承办市人民政府和省、州交办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及其他文件草案征求意见及其他事项。
    （四）社区矫正管理股
    工作职责：负责社区矫正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执行工作。负责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刑罚执行、管理教育和帮扶工作。。督促、检查、指导本市的社区矫正工作。指导社会力量和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工作。
    （五）行政复议股
    工作职责：负责市政府、市司法局的行政复议、行政应诉、行政赔偿、行政补偿工作。承担芒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具体工作。
    （六）行政执法监督股（与行政复议股合署办公）
    工作职责：负责行政执法的综合协调工作。指导、监督行政执法工作，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。推进行政执法队伍规范化、制度化建设。负责全市行政执法人员的管理，组织全市行政执法人员培训和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工作。协调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和行政执法中的重要问题和争议。负责“放管服”改革措施的法治协调工作。牵头负责芒市司法局“放管服”有关工作。指导行政裁决工作。


    （七）普法与依法治理股（芒市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）
工作职责：负责拟定法治宣传教育规划并组织实施。指导、监督“谁执法谁普法”的普法责任制落实工作，推进全民普法。指导、监督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。指导依法治理和法治创建工作。组织对外法治宣传工作。指导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。负责芒市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日常工作。
    （八）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股
工作职责：负责制定保障人民群众参与、促进、监督法治建设的制度措施。指导人民团体、群众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参与、支持法治社会建设工作。指导推进司法所建设。指导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和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工作。组织协调人民陪审员、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工作。指导、管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。统筹协调安置帮教工作。督促、检查、指导本市的安置帮教工作。
（九）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（芒市法律援助中心）
工作职责：负责规划和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和平台建设工作。组织开展法律援助工作。指导管理公正、司法鉴定工作。指导、监督仲裁工作。指导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开展法律服务工作。在对外开展工作时，可以使用芒市法律援助中心的名义和印章。
    （十）律师工作管理股
    工作职责：指导、管理律师工作。管理在芒市设立的外国（境外）律师机构和市外律师事务所分支机构。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进行监督、指导。负责统筹推进法律顾问制度的落实。承办市委、市政府法律顾问事务，为市委、市政府重大决策提出法律意见建议，并指导、监督全市法律顾问工作。协助完成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相关工作。承办市政府作为民事主体涉及的有关法律事务。为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、重大经济和社会管理活动提供法律咨询、合法性审查和法律服务。
    （十一）政治办
    工作职责：负责队伍建设、组织宣传、思想政治、组织人事、干部监督管理以及退休人员管理工作。负责规划、实施法治人才队伍建设有关工作。拟定本单位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并组织实施。承办本单位表彰奖励等工作。负责党风廉政建设和机关党建日常事务工作。
办公地址：芒市团结大街225-59A

办公时间：上午：08:00——11:30
下午：14:30——17:30（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）
办公室电话：0692—2121600
负责人姓名：李加成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芒市司法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7月30日 

